
彰化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文逾限懲處標準表 

         懲處種類 

處理時限 

送請單位主管予以

糾  正  警  告 
予以申誡壹次 予以申誡貳次 予以記過壹次 予以記過貳次 予以記大過壹次 

未滿 6日 逾限 4日以內 逾限 5→15日 逾限 16→25日 逾限 26→40日 逾限 41→50日 逾限 51日以上 

6日至 10日 逾限 10日以內 逾限 11→25日 逾限 26→40日 逾限 41→65日 逾限 66→90日 逾限 91日以上 

11日至 15日 逾限 20日以內 逾限 21→40日 逾限 41→50日 逾限 51→80日 逾限 81→110日 逾限 111日以上 

16日至 30日 逾限 30日以內 逾限 31→55日 逾限 56→80日 逾限 81→110日 逾限 111→140日 逾限 141日以上 

31日至 60日 逾限 40日以內 逾限 41→70日 逾限 71→100日 逾限 101→140日 逾限 141→180日 逾限 181日以上 

61日以上 逾限 50日以內 逾限 51→80日 逾限 81→120日 逾限 121→170日 逾限 171→220日 逾限 221日以上 

公文會辦或移文等 

逾期者 

逾限 1倍以上 

未滿 2倍者 

逾限 2倍以上 

未滿 3倍者 

逾限 3倍以上 

未滿 5倍者 

逾限 5倍以上 

未滿 7倍者 

逾限 7倍以上 

未滿 10倍者 
逾限 10倍以上 

審計部臺灣省彰化

縣審計室審核通知
事項 

逾限 6日以內 逾限 7→13日 逾限 14→20日 逾限 21→27日 逾限 28→34日 

逾限 35日以上 

(並符合「公務人員考績

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 

承辦員延誤公文處理時效遭懲處三次以上者，其主管科（課、股）長應負疏於督導之行政責任，一併懲處。 


